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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3265 号

申请人：一行健身科技管理（广州）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 882-05 号 201（自编 03 号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黎明，该单位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沣锋，男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剑彪，男，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实习

人员。

被申请人：李航，女，汉族，1993 年 1 月 21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河南省卫辉市后河镇。

申请人一行健身科技管理（广州）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

航关于退款损失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郭沣锋和被申请人李航到庭参加

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因学员退款所造成的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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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9852.7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本人从未煽动、教唆学员退款，学员退款

实属自主、自愿行为，本人未违反劳动合同相关约定，没有给

申请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，本人也没有获得任何不正当利益。

申请人要求本人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，理应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入职申请人处工作，任

职店长，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5 日离

职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为筹备新工作室开业，利用店长权限

私自从其单位渠道转移大批量会员机密信息至其手机上；2023

年 6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向其单位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，大

肆鼓动会员退课退款，给其单位造成严重损失，依法应承担赔

偿责任。申请人提交了如下证据：1.被申请人男朋友的微信聊

天记录，申请人拟证明被申请人的男朋友向其单位员工透露开

新店消息，该记录显示一微信用户表示“最近可能没太多时间，

预计要到七月份左右，我筹备的新工作室差不多能开业”。2.

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会员的聊天记录，申请人拟证明被申请人在

微信上鼓动其单位的会员退课退款，该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告知

会员称其与申请人有劳动争议，无法继续带会员上课，并告知

会员可以自行选择让申请人安排后续课程事宜或者让其他教练

带课，有会员表示因自身产检以及其教练已不在的原因想将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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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的课程退课；另有会员表示产后抽不出时间上课，询问是否

可申请退款；也有会员表示不同意换教练，要求退款。3.会员

退款记录，申请人拟证明被申请人对其单位造成损失的金额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

条之规定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存在大肆鼓动客户退课退款的

行为对其单位造成严重经济损失，其单位对该主张负有举证责

任。现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男朋友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体现

行为人的言语有损害其单位合法权益的意图，亦无法证明与被

申请人存在必然关联；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会员的聊天记录中，

被申请人虽有表示与申请人存在劳动争议，但亦告知了会员后

续课程的安排事宜，被申请人从未作出让会员退款的言辞，而

且，从会员的回应情况来看，亦存在会员自身个人原因退款的

情况，即使会员因被申请人离职而想退款，亦系基于会员自身

对课程需求而自主选择教练所作之个人行为，故该证据并不能

有效证实被申请人存在大肆煽动或教唆会员退款的行为；另，

会员退款记录需要可以证明有会员退款，但无法证实会员退款

行为系基于被申请人的煽动或教唆行为所致。综上，申请人现

有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予以证实被申请人存在大肆煽

动会员退款并造成其单位经济损失的行为，因此，申请人要求

被申请人支付其单位因学员退款所造成的损失的仲裁请求，依

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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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温嘉毅

二○二三年九月一日

书 记 员 冯秋敏


